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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110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一、 針對海洋資源及野生動物加強保育、利用、養護與管理，持續

督導本市沿海水域魚介貝類種苗放流，並積極推展海洋環境教

育，永續經營海洋資源。 

二、 加強海洋環境監測及保護，全面提升市轄海域水質，辦理海洋

污染防治稽查及海洋廢棄物調查，並廣邀本市漁船及事業單位

所屬船舶加入環保艦隊，共同維護海洋環境。 

三、 行銷推廣海洋文化及產業，提供民眾不同且多樣之海洋新知，

以電子化方式發行「海洋高雄」期刊，並以環景導覽方式行銷

漁業文化館，達到海洋教育普及之目的。 

四、 輔導本市漁會、加工廠及優質廠商參展國內外漁業及食品會展

拓銷漁產品，另媒合內銷通路與拓展結合電商平台，以帶動高

雄水產品內外銷商機。 

五、 積極推動郵輪產業發展，鼓勵國際航商灣靠高雄或以高雄為母

港，並爭取郵輪補給在地水產品，創造本市郵輪經濟效益。 

六、 行銷台灣國際遊艇展，帶動遊艇製造及周邊產業發展，擘建高

雄成為亞洲遊艇製造、展覽及銷售中心。擴大及完善遊艇泊位

及相關設施，友善遊艇遊憩環境，拓展國內遊艇活動風氣。 

七、 辦理海洋遊憩活動體驗，提升市民海洋休閒活動風氣，結合產

官學籌辦海洋學術相關研討會，提升全民海洋意識，促進海洋

產業發展。 

八、 輔導海上藍色公路航線，推動本市部分漁港轉型成為休閒漁港

，促進本市海洋休閒相關產業蓬勃發展。 

九、 賡續協助推動責任制漁業及輔導遠洋漁業發展，拓展本市遠洋

漁船作業漁場及加強國際漁業合作，提升漁船及船員作業安全

。 

十、 推動漁船獎勵休漁計畫，降低漁業資源利用壓力，賡續輔導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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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漁業，結合漁村在地資源，帶動漁村經濟動能。 

十一、 健全各區漁會組織體制與職能，配合經濟發展保障漁民權益

，輔導多元化推展業務，轉介推廣各項產銷資訊及漁政措施

，以提升知識技能、改善漁民生活及促進漁業現代化。 

十二、 創造有利漁業經營之積極性福利措施，執行補助動力漁船保 

險、漁業災害保險與救助及辦理老年農（漁）民福利津貼，

以照顧漁民生活及增進漁民福利。 

十三、 推動民間參與興達漁港開發建設，引進民間資源及經營創意

，並配合中央推動高雄海洋科技產業創新專區設置，以發揮

興達漁港港埠功能。 

十四、 因應國人消費習慣及國際市場屬性，開發水產品多元化加工

製造，並以小包裝、調理食品、常溫保存、穆斯林族群口味

等特殊性，協助生產業者國內外通路開發及銷售。 

十五、 積極拓展本市水產品國際市場，推動南南合作，擴大水產品

外銷通路及據點，提高漁民收益。 

十六、 強化本市水產食品安全，持續推動水產飼料抽驗及未上市水

產品監測，輔導業者加強自主管理及建立標章制度，形塑本

市漁產品優質、安全印象，鼓勵民眾選購具有標章之水產品

。 

十七、 強化連結在地養殖產銷班體系，灌輸漁民產製儲銷技術與現

代化經營管理知識，透過班組織運作提升因應環境應變能力

，改善產銷結構，提高經營效率，增加漁民經濟收益。 

十八、 因應極端氣候變遷影響，推動養殖漁業天然災害保險制度，

建立養殖漁戶分散經營風險觀念，降低養殖漁業天然災害鉅

額損失，穩定養殖產能。 

十九、 營造安全、友善漁業作業環境，持續爭取中央資源挹注，改

善漁港基本設施功能，進行中芸漁港闢建漁筏泊區、興達漁

港安檢碼頭改建，帶動漁業蛻變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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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110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考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5,274 

  

貳、港務行政 

 

港務行政及管理 36,051 
 

參、海洋行政 

 

 

 

一、海洋行政及管理 

二、海洋產業輔導及管理 

 

27,489 

13,828 

13,661 

 

 

肆、漁業行政 

 

 

 

 

一、漁業行政及管理 

二、漁業輔導及推廣 

33,441 

4,471 

28,970 

 

 

伍、漁業救助 漁業災害救助 

 

7,984 

  

陸、漁業福利 

 

 

 

一、老年漁民福利津貼 

二、漁民福利補助 

三、漁船保險 

263,531 

259,176 

80 

4,275 

 

柒、漁業設施 

 

漁業工程規劃及修建 331,575 

 
 

捌、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人事費 

第一預備金 

94,785 

94,585 

200 

 

合       計  8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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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110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一)事務管理

業務 

 

 

 

 

(二)會計業務 

 

 

 

 

 

 

(三)人事管理 

 

 

 

 

 

 

 

 

(四)政風業務 

 

 

 

貳、港務行政 

港務行政及

管理 

 

 

 

 

 

 

 

 

 

參、海洋行政 

 

 

1. 研究發展考核

、加強文書檔

案管理。 

2. 加強採購、財

產管理。 

 

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業務。 

 

 

 

 

 

辦理人事管理業

務。 

 

 

 

 

 

 

 

辦理政風管理業

務。 

 

 

 

1. 加強漁港規劃

建設及清潔維

護。 

2. 增進漁船進出

便捷及泊靠效

能。 

3.加強漁港港區

水岸景觀改造 

4.促進漁港多功

能使用 

 

 

 

 

 

1. 辦理研究、發展、考核、文書檔案管理。 

2. 依「政府採購法」、「事務管理手冊」及府

頒相關規定，辦理庶務採購及財產建檔管理

。 

 

 

1. 配合年度施政計畫及法令規定落實預算編製

。 

2. 切實依計畫及相關規定，加強會計審核，發

揮預算執行效益。 

3. 依照市府統計相關規定，加強統計資料之整

理編報。 

 

1. 厲行人事公開、貫徹考、訓、用合一，以達

專才專用、適才適用。 

2. 綜覈名實、信賞必罰，準確客觀考核及強化

績效管理制度。 

3. 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促進公務人力國際

化 。 

4.落實推動型塑組織學習文化，促進公務人員

終身學習。 

 

1. 加強法紀宣導，增進員工守法觀念。 

2.推動行政透明，防杜貪瀆，增進廉能政風。 

3. 加強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之維護。 

 

 

1. 辦理漁港規劃建設事項。 

2. 加強各漁港區域之清潔維護與秩序管理。 

3. 辦理漁船進出港申報作業。 

4. 增進港內船舶航行安全及泊靠秩序。 

5. 提昇各漁港加油、補給、卸魚、修護及整補

功能。 

6. 提高港區行政管理效能。 

7. 促進漁港觀光多元利用。 

8.引進民間資源，加強漁港開發利用。 

 

 

 

 

5,274 

5,274 

 

 

 

 

 

 

 

 

 

 

 

 

 

 

 

 

 

 

 

 

 

 

 

 

 

 

36,051 

36,051 

 

 

 

 

 

 

 

 

 

 

2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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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行政及

管理 

 

 

 

 

 

 

 

 

 

 

 

 

 

 

 

 

 

 

 

二、海洋產業輔

導及管理 

 

 

 

 

 

 

 

 

 

 

 

肆、漁業行政 

一、漁業行政及

管理 

 

 

 

 

 

 

 

 

 

 

 

 

1. 海洋事務之企

劃、交流及發

展。 

2. 海洋事務協調

處理。 

3. 海洋資源保育

與養護管理之

宣導工作。 

4. 海洋環境之監

測及保護。 

5. 擬定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計畫

。 

6. 建立市轄海洋

污染聯合防護

體系。 

7.辦理漁業文化

紮根工作。 

 

 

 

1. 輔導海洋產業

發展。 

2. 籌辦海洋休閒

遊憩活動。 

 

 

 

 

 

 

 

 

 

 

1. 漁業經營管理

。 

2. 漁船船員輔導

。 

3. 健全遠洋漁業

發展。 

4. 漁船及船員之

管理。 

5. 促進漁業合作

。 

6. 涉外事件處理

。 

 

 

1. 辦理海洋文化深耕教育及系列宣導活動。 

2. 辦理海洋期刊。 

3. 參加國內相關海洋組織。 

4. 辦理海洋相關會議。 

5.配合中央推動發展海洋事務政策。 

6. 辦理海洋相關深耕教學、推廣刊物。 

7. 辦理海洋資源保育相關講習。 

8. 協助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東沙海洋研究事務。 

9.督導本市沿海水域魚介貝類種苗放流。 

10.辦理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動。 

11.辦理海洋污染防治講習及訓練。 

12.辦理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及演練。 

13.蒐集海洋污染防救資訊。 

14.執行海洋污染防治法。 

15.辦理本市海域環境監測及保護。 

16.蒐集本市海域生態資源資訊。 

17.漁業文化館參觀推廣與管理。 

18.辦理海洋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19.辦理本市海岸管理法相關業務。 

20.辦理本市海洋野生動物保育業務。 

 

1.配合中央推動發展海洋產業政策。 

2.輔導本市海洋產業發展，提昇海洋產業競爭

力。 

3.推動高雄港郵輪航線，發展高雄郵輪經濟。 

4.推動海洋休閒及遊憩活動，發展本市海洋休

閒產業。 

5.籌辦國際遊艇展，促進本市遊艇製造及遊艇

相關產業發展。 

6.遊艇下水設施輔導及管理。 

7.籌辦或出席國際郵輪產業座談會或論壇，提

升高雄郵輪產業發展。 

8.推動高雄遊艇碼頭之規劃及建置。 

 

 

1. 審核漁船建造、改造及改裝。 

2. 核發漁業執照、船員手冊、服務經歷證明及

外國籍船員證。 

3. 核轉漁船用油。 

4. 辦理漁筏抵押權設定登記。 

5. 取締、裁罰非法捕魚。 

6. 補助漁船檢查規費費用。 

7. 補助高雄區漁會漁業通訊電臺營運經費。 

8. 辦理漁船作業糾紛調解。 

9.辦理海上作業漁船船員緊急救護諮詢服務。 

10.辦理漁船員動員組訓業務。 

11.辦理漁船獎勵休漁計畫。 

12.查緝取締漁船油流用。 

13.捐助漁會或漁業公會團體辦理大陸船員境

13,828 

 

 

 

 

 

 

 

 

 

 

 

 

 

 

 

 

 

 

 

 

13,661 

 

 

 

 

 

 

 

 

 

 

 

 

33,441 

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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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業輔導及

推廣 

 

 

 

 

 

 

 

 

 

 

 

 

 

 

 

 

 

 

 

 

 

 

 

 

 

 

 

 

 

 

 

 

 

伍、漁業救助 

 

 

 

 

 

 

 

 

 

 

 

 

 

1. 輔導本市漁會

加強組織系統

，健全會務、

財務、人事。 

2.輔導漁會加強

魚市場營運及

服務效能。 

3.加強漁業推廣

。 

4.輔導水產加工

廠改進加工技

術及設備。 

5. 辦理養殖漁業

登記管理工作

。 

6.養殖技術改進

推廣與輔導。 

7.辦理養殖魚塭

查估及災害補

償。 

 

 

 

 

 

 

 

 

 

 

 

 

 

 

 

 

內安置相關衛生、安全設施等維護管理。 

14.協助輔導遠洋漁業經營。 

15.協助遠洋漁船及船員事務之處理。 

16.協助遠洋漁船作業管理。 

17.輔導漁船參加國外漁業合作。 

18.協助參與區域性漁業管理國際組織。 

19.漁業合作之輔導與協助。 

20.協助涉外漁業糾紛之處理。 

21.協助被扣漁船員之遣返。 

22.專用漁業權輔導與協助及核發定置漁業權

漁業證照。 

23.其他有關中央業務之協助。 

 

1.指導理、監事會議及代表大會進行，並核備

會議紀錄。 

2.辦理漁會年度考核，健全經營體質。 

3.強化漁會與漁民互動功能，提升服務效能。 

4.配合中央改進漁會有關業務及辦理漁會屆次

改選。 

5.輔導、考核、檢查魚市場業務。 

6.輔導漁機具之汰舊換新，以節省人力減低成

本，維護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7.輔導本市漁會辦理漁事、四健、家政推廣教

育。 

8.辦理漁業技術講習會、推廣技術諮詢。 

9.輔導漁民改善漁獲物處理方法，提高魚貨品

質。 

10.輔導漁會及水產加工廠，開發精緻且具地

方特色的漁產品伴手禮，以開創漁產品自

有品牌，發展精緻水產加工品，促進內外

銷。 

11.辦理高雄市大宗魚貨及其加工品行銷推廣

活動，推動「安全衛生漁產品」。 

12.強化水產品產銷履歷及生產追溯管理機制

，建立優良水產品證明標章品牌。 

13.辦理水產飼料抽驗，提供養殖漁民購買飼

料時參考。 

14.養殖漁業登記之核換發及管理。 

15.繁、養殖場之輔導管理。 

16.養殖漁業生產區規劃管理。 

17.養殖產銷班輔導管理。 

18.辦理未上市養殖水產品品質衛生檢驗。 

19.辦理有機水產品（藻類）查驗。 

20.辦理養殖漁業放養量申報作業。 

21.辦理魚塭查估及災害查估報告。 

22.辦理相關漁業調查及公務統計報表編報。 

23.配合中央辦理全國漁業普查。 

 

 

 

 

 

 

 

 

 

 

 

 

 

 

 

28,970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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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災害救

助 

 

 

陸、漁業福利 

一 、 老 年 漁

民 福 利

津貼 

 

二 、 漁 民 福

利補助 

 

三 、 漁 船 保

險 

 

 

柒、漁業設施 

漁業工程規劃

及修建 

 

 

 

 

 

 

 

 

 

 

 

 

 

 

 

 

 

 

 

 

 

 

 

 

 

 

 

救助受漁業災害

之漁民並安定其

家屬生活。 

 

 

增進老年漁民福

利及漁民生活福

祉。 

 

 

 

 

動力漁船保險捐

助。 

 

 

新建及整建並維

護本市各漁港碼

頭與養殖設施。 

 

 

 

 

 

 

 

 

 

 

 

 

 

 

 

 

 

 

 

 

 

 

 

 

 

 

 

依 照 「 高 雄 市 漁 業 災 害 救 助 自 治                                                                             

條例」規定，辦理各項漁業災害救助。 

 

 

 

補助本市老年漁民福利津貼。 

 

 

 

漁民福利補助。 

 

 

依照「高雄市動力漁船保險補助自治條例」規

定捐助本市籍未滿 100 噸動力漁船部分保險費

。 

 

1.辦理本市各漁港船澳設施包含碼頭、路燈、

碰墊、繫船柱、道路等新修改建維護，以及

泊地障礙物清除等零星修繕工作，其中包含

執行中芸漁港漁筏泊區興建工程、興達漁港

大發路南段安檢碼頭改善工程等市府列管專

案工程。 

2.各漁港美綠化及航道浚挖，養殖區養殖設施

及農(水)路新、修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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